委托代理协议（出卖人）
委托人（甲方）：           

代理人（乙方）：           

甲、乙双方经平等协商，就甲方转让                

房屋（以下简称“该房产”）之有关法律事务达成如下协议： 

一、乙方接受甲方的委托，指派北京市  律师事务所    律师或其他工作人员作为甲方办理该房产有关转让手续的代理人。 

二、甲方委托乙方办理之事项为： 

1、 就转让该房产事宜为其提供法律咨询； 

2、 协助甲方与买受人签订有关房屋转让协议； 

3、 代为办理该房产的立契过户手续； 

4、 在办理上述手续时，代收并代为缴纳政府部门收取有关税费； 

5、 代为向有关部门提交与该房产转让事宜的有关文件； 

6、 代为本人签署与上述事宜有关的一切文件； 

7、 其他有关事宜。 

三、为完成上述委托事项甲方需向乙方做出以下不可撤销的承诺： 

1、 在委托期间甲方就转让该房产事宜而向乙方做出的任何授权均为不可撤销的授权，甲方不得私自单方面撤销授权。 

2、 保证该房产真实、合法（包括符合北京市房屋上市的有关规定）存在，保证此房产没有任何法律纠纷，在此房产登记过户之前所有与该房产有关的一切费用和债务均由甲方承担。 

3、 甲方应积极协助、配合乙方工作，按照国家有关部门的要求提供房屋交易过户所需的证件、材料及相关费用，履行规定的义务。并且在此保证其向乙方提交之各种证件、文件（包括复印件）均为合法、有效。 

4、 本协议有效期内，甲方不得未经乙方同意，擅自委托他人处理本协议所涉及房屋相关的事务。 

5、 甲方应自签订本协议之日起　　　日内，将所转让该房屋的银行贷款本息全部清偿完毕，并且在当日将该房产的《房屋所有权证》交与乙方。 

甲方同时承诺：在该房产《房屋所有权证》交与乙方后至该房产产权过户至买受人名下之前甲方不得私自到房管部门办理产权证挂失等损害乙方和买受人的行为。 

6、 甲方同意在收到该房产全部房款后由乙方直接将该房产的《房屋所有权证》（已过户到买受人名下）交予买受人。 

四、乙方为完成上述委托事项向甲方做出以下承诺： 

1、 乙方保证其指定之律师及有关工作人员认真、负责、高效率地完成甲方委托之事项。 

2、 在该房产产权过户到买受人名下后三个工作日将房款支付到甲方指定的账户。 

五、代理费 

1、 甲方应于签署本协议之同时按甲方转让该房产成交价的0.25%向乙方支付代理费，计人民币    元。 

2、 甲方若违反本协议第三条规定之义务，乙方有权终止代理甲方所办理手续之事项，且所收代理费概不退还。 

3、 乙方指定之律师或其他工作人员违反本协议第四条规定之义务或无故终止代理甲方委托之事项，甲方有权要求返还全部或部分代理费。 

4、 非因乙方之原因，甲方与买受人之间有关转让合同被终止或被解除，从而导致本协议解除时，乙方所收之代理费不予退还。 

六、甲方应于签署本协议之同时向乙方预付代为办理该房产产权过户手续所必须缴纳的公证费、印花税等有关税费。 

七、本协议履行期间，甲乙任何一方需变更本协议的，要求变更一方应书面通知对方，征得对方同意后，双方在规定的时限内（书面通知发出三天内）签订变更协议。 

八、在委托期限届满之前，任何一方不履行本协议规定的义务，或者迟延履行义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协议目的，另一方可因此解除协议，并有权追究对方违约责任。 

九、本协议至上述房产过户完毕时，视为乙方服务内容完成，本协议自动终止。 

十、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署之日起生效。 

十一、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 

甲方：                                                   乙方： 

签字日期：                                               签字日期： 
委托代理协议（买受人）
委托人（甲方）：           

代理人（乙方）：           

甲、乙双方经平等协商，就甲方购买               

房屋（以下简称“该房产”）之法律事务达成如下协议： 

一、乙方接受甲方的委托，指派北京市  律师事务所    律师或其他工作人员作为甲方购买该房产有关手续的代理人。 

二、甲方委托乙方办理之事项为： 

1、 就购买该房产事宜为其提供法律咨询； 

2、 协助甲方与出卖人签订有关房屋转让协议； 

3、 代为办理该房产的立契过户手续； 

4、 在办理上述手续时，代收并代为缴纳政府部门收取有关税费； 

5、 代为向有关部门提交与该房产转让事宜的有关文件； 

6、 代为本人签署与上述事宜有关的一切文件； 

7、 其他有关事宜。 

三、为完成上述委托事项甲方需向乙方做出以下承诺： 

1、 在委托期间甲方就受让该房产事宜而向乙方做出的任何授权均为不可撤销的授权，甲方不得私自单方面撤销授权。 

2、 甲方应积极协助、配合乙方工作，按照国家有关部门的要求提供房屋交易过户所需的证件、材料及相关费用，履行规定的义务。并且在此保证其向乙方提交之各种证件、文件（包括复印件）均为合法、有效。 

3、 本协议有效期内，甲方不得未经乙方同意，擅自委托他人处理本协议所涉及房屋相关的事务。 

4、 甲方应自签订本协议之日起　　　日内将该房产的全部房款或者部分房款人民币   元支付到乙方指定的账号。 

5、 在该房产产权已过户到甲方名下后甲方同意乙方将其支付的房款由乙方直接支付给出卖人。 

四、乙方为完成上述委托事项向甲方做出以下承诺： 

1、 乙方保证其指定之律师及有关工作人员认真、负责、高效率地完成甲方委托之事项。 

2、 在出卖人收到该房产全部房款后三个工作日内乙方将该房产的《房屋所有权证》（已过户到甲方名下）转交甲方。 

五、代理费 

1、 甲方应于签署本协议之同时按购买该房产成交价的0.25%向乙方支付代理费，计人民币    元。 

2、 甲方若违反本协议第三条规定之义务，乙方有权终止代理甲方所办理手续之事项，且所收代理费概不退还。 

3、 乙方指定之律师或其他工作人员违反本协议第四条规定之义务或无故终止代理甲方委托之事项，甲方有权要求返还全部或部分代理费。 

4、 非因乙方之原因，甲方与买受人之间有关转让合同被终止或被解除，从而导致本协议解除时，乙方所收之代理费不予退还。 

六、甲方应于签署本协议之同时向乙方预付代为办理该房产产权过户手续所必须缴纳的公证费、契税、印花税等有关税费。 

七、本协议履行期间，甲乙任何一方需变更本协议的，要求变更一方应书面通知对方，征得对方同意后，双方在规定的时限内（书面通知发出三天内）签订变更协议。 

八、在委托期限届满之前，任何一方不履行本协议规定的义务，或者迟延履行义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协议目的，另一方可因此解除协议，并有权追究对方违约责任。 

九、本协议至上述房产过户完毕时，视为乙方服务内容完成，本协议自动终止。 

十、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署之日起生效。 

十一、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 

甲方：                                               乙方： 

签字日期：                                           签字日期： 

